
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加快推动南山区绿色建筑发展，促进建筑业在我区加快发展，积

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打造品质南山、

和谐幸福南山，建设低碳城区和生态文明示范区，实现辖区经济

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南山区自主创新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要求，制定本实施细则。

区住房建设局为本分项资金的主管部门，区自主创

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领导小组为本分项资金的决策审批机构，相

关部门按有关规定履行职责。

本实施细则所称“绿色建筑”资助范围包括：优质

建筑工程项目、示范观摩活动或观摩建筑工程项目、绿色建筑工

程项目、太阳能光伏发电工程项目、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建筑

废弃物综合利用等工程项目和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工程项目。

本实施细则所称“建筑施工企业”是指与工程建设单位签订

施工总承包合同的独立法人单位。

本分项资金均采用核准制方式安排资金。

扶持范围。

（一）优质建筑工程项目。



（二）示范观摩活动或观摩建筑工程项目。

（三）绿色建筑工程项目。

（四）太阳能光伏发电工程项目。

（五）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

（六）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等工程项目。

（七）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工程项目。

（八）在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建筑信息模型等相关工作

中有突出业绩的事业单位或企业。

资助标准。

（一）优质建筑工程项目

1．“工程质量类”项目

（1）建筑施工企业在南山区内承建的项目获得“深圳市优质

工程金牛奖”的，政府给予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2）建筑施工企业在南山区内承建的项目获得“广东省优质

工程金匠奖”的，政府给予 2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3）建筑施工企业在南山区内承建的项目获得“中国建设工

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的，

政府给予 2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且该建筑施工企业应将此奖励

金按建设项目工程量比例分配给参与评奖的各参建单位。

（4）建设单位在南山区内投资承建的项目获得“中国建设工

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的，

政府给予 3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5）项目监理企业在南山区内承接的项目获得“中国建设工



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的，

政府给予 2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6）企业注册地为南山区的建筑施工企业、监理企业，在异

地承建的项目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或

“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的，政府给予建筑施工企业一次性 100

万元的奖励，给予监理单位一次性 10 万元的奖励。

建筑施工企业在南山区内承建的同一项目分别获得“深圳市

优质工程金牛奖”“广东省优质工程金匠奖”的，以上奖励累计申

请金额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建筑施工企业在南山区内承建的同一项目分别获得“深圳市

优质工程金牛奖”“广东省优质工程金匠奖”“中国建设工程鲁班

奖”“国家优质工程奖”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的，以上奖

励累计申请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2.“安全生产与文明施工类”项目

（1）建筑施工企业在南山区内承建的项目获得“深圳市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与文明施工优良工地”的，政府给予 5 万元的一次

性奖励。

（2）建筑施工企业在南山区内承建的项目获得“广东省建设

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

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的，政府给予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3）建筑施工企业在南山区内承建的项目获得国家级“建设

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原国家 AAA 级安全文明标准

化工地）的，政府给予 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建筑施工企业在南山区内承建的同一项目分别获得“深圳市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与文明施工优良工地”“广东省建设工程项目施

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

示范工地”的，以上奖励累计申请金额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建筑施工企业在南山区内承建的同一项目分别获得“深圳市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与文明施工优良工地”“广东省建设工程项目施

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

示范工地”“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的，以上奖

励累计申请金额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二）示范观摩活动或观摩建筑工程项目

1.建筑施工企业在南山区内承办的国家级观摩活动或观摩

建筑工程项目的，政府给予 6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2.建筑施工企业在南山区内承办的省级观摩活动或观摩建

筑工程项目的，政府给予 4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3.建筑施工企业在南山区内承办的市级观摩活动或观摩建

筑工程项目的，政府给予 2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示范观摩活动或观摩工程项目须在承办之日起一年内申报。

（三）绿色建筑工程项目

1.南山区建筑工程项目获得国家绿色建筑设计阶段二星级、

深圳市银级以上（含本级）的项目，由建设单位申请。除国家及

市级资金补助外，在区层面上另外分别给予国家三星级、深圳市

铂金级绿色建筑不超过 30 元/ （建筑面积，下同），单个项目最

高资助不超过 80 万元；国家二星级、深圳市金级绿色建筑不超过



20 元/ 单个项目最高资助不超过 60 万元；深圳市银级不超过

10 元/ 的资金资助，单个项目最高资助不超过 40 万元。对于同

一个项目同时获得多个标识的，按较高标准给予资助。

2.南山区建筑工程项目获得绿色建筑运营阶段认证的国家

一星级和深圳市铜级以上的项目，由运营单位申请。给予国家三

星级、深圳市铂金级、美国 LEED 铂金级绿色建筑 40 元/ （建筑

面积，下同），单个项目最高资助不超过 160 万元；国家二星级、

深圳市金级、美国 LEED 金级绿色建筑 30 元/ 单个项目最高资

助不超过 120 万元；深圳市银级、美国 LEED 银级 20 元/ 的资金

资助，单个项目最高资助不超过 80 万元。国家一星级和深圳市铜

级 10 元/ 的资金资助，单个项目最高资助不超过 60 万元。

（四）南山区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由项目建设单位申请，

装机容量不小于 20KWP，且采用太阳能光电建设工程一体化的建

设项目或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给予 2 元/WP 的补助，单个项目

最高奖励不超过 30 万元资助。

（五）南山区装配式建筑项目，由建设单位申请，装配式建

筑装配率应符合市、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相关规定，按建筑面积，

每平方米资助 100 元，资助金额不超过申请项目建安工程费用的

5%，且单个项目最高资助不超过 200 万元。

建设单位未实施装配式建筑的，建筑施工企业因装配式建筑

施工工期短、效率高、质量高、环境友好等优势自行选择装配式

建造方式的项目，可由建设单位与建筑施工企业共同申请。

（六）南山区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由建设单位申请，



按项目建筑废弃物综合处理量予以资助，建筑拆除每平方米资助

10 元，单个项目最高资助不超过 100 万元。

（七）南山区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工程项目，由建设单

位申请，项目符合建筑信息模型（BIM）示范要求，按建筑面积，

设计施工一体应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每平方米资助 10 元，资

助金额不超过项目建安工程费用的 1%，且单个项目最高资助不超

过 50 万元。

（八）对在南山区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建筑信息模型等

相关工作中有突出业绩的企业、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年度服务

项目数量超过 15 个，且年度服务建筑面积超过 200 万平方米的，

政府给予一次性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的奖励。

本实施细则尚未涵盖但对辖区绿色建筑和装配式

建筑工作有重要影响的事项或上级部门有明确要求的事项，由相

关单位直接向区住房建设局提出申请，区住房建设局提出受理意

见，按“一事一议”的方式报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领导

小组会议审议。

以上获奖的建筑工程项目应在获得相关奖项之日

起一年内申报。

申请单位同一年度原则所获资助金额不超过其上

一年度形成的区级地方财力贡献。但是，优质建筑工程项目、示

范观摩活动或观摩建筑工程项目、绿色建筑工程项目、太阳能光

伏发电项目、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等工程

项目、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工程项目不受财力贡献限制。



政府财政资金投资建设的建筑工程项目（含保障性

住房项目），建设单位不适用本实施细则。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南

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绿色建筑分项资金实施细则（试

行）》（深南府办规〔2018〕3 号）同时废止。

本实施细则由区住房建设局负责解释，制定与本

实施细则相关的使用操作规程。


